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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0100100100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次次次次學術學術學術學術暨暨暨暨行政主管聯席行政主管聯席行政主管聯席行政主管聯席會報會報會報會報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10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校本部第 1 會議室 

主席：張校長國恩                                        記錄：劉靜華 

出席人員：鄭副校長志富、林副校長東泰、周院長愚文、陳院長國川、王院長震

哲、李院長振明、洪院長欽銘、張院長少熙、潘院長朝陽、錢院長善

華、陳院長文華（請假）、吳教務長正己、林學務長淑真、吳總務長

忠信、宋研發長曜廷、林處長陳涌、陳處長秋蘭、陳館長昭珍、李院

長通藝、王主任偉彥、陳主任學志、温主任良財、林主任淑端、林主

任碧霞、林主任秘書安邦、卓校長俊辰（請假）   
 

壹壹壹壹、、、、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上次會議討論事項決議執行情形：   

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1 

有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專書委託審查」相關辦

法，提請 討論。 

圖書館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辦理。 

2 

研擬本校「師資培育架構

改革構想」乙案，提請  討

論。 

師培處 

請鄭副校長召

集會議研商實

施計畫。 

依決議辦理，刻

正由師資培育

與就業輔導處

研議中。 

決定：  

一一一一、、、、    第第第第 1111 案第案第案第案第 2222 條修正如附件條修正如附件條修正如附件條修正如附件，，，，其餘條文通過備查其餘條文通過備查其餘條文通過備查其餘條文通過備查。。。。    

二二二二、、、、    第第第第 2222 案通過備查案通過備查案通過備查案通過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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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提案 1】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案由：為推動各系所、跨領域學程（含學位學程、學分學程）開辦海外實習活動

特訂定「本校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草案)及相關資料，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執行本校「99－103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重點二「培育跨領域人才，提

升就業競爭力」實施策略，特研擬本試辦計畫，以推展本校海外實習活動，

提升就業競爭力。 

二、本案之執行期程擬自 100 學年度起試辦 3年。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一一一、、、、    試辦期間修試辦期間修試辦期間修試辦期間修正為正為正為正為 3333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二二二二、、、、    其餘條文修正後通過其餘條文修正後通過其餘條文修正後通過其餘條文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    

 

【提案 2】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人員評鑑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通過）第十三條規定「研究

人員之評鑑辦法另訂之」，是以參酌本校教師評鑑準則，另擬具「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研究人員評鑑辦法」草案。。。。    

二、本案經本會議討論後擬辦理公聽會邀集本校專任研究人員（共 16 位）參

加。 

三、檢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人員評鑑辦法」草案（附件 1）及本校教師

評鑑準則。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請林副校長請林副校長請林副校長請林副校長邀邀邀邀集相關學院院長集相關學院院長集相關學院院長集相關學院院長、、、、教務長教務長教務長教務長、、、、研發長及人事室主任討論後再議研發長及人事室主任討論後再議研發長及人事室主任討論後再議研發長及人事室主任討論後再議。。。。    

 

【提案 3】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學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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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鼓勵優秀高中畢業生就讀本校，特訂定本項獎學金實施要點(草案)。 

二、 檢附本校優秀新生獎學金經費概算表、各國立大學學士班優秀新生獎學

金設置現況、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

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    

 

【提案 4】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碩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鼓勵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優秀學生就讀本校日間學制碩士班，特訂定本

項獎學金實施要點(草案)。 

二、檢附本校優秀新生獎學金經費概算表、本校碩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

金經費概算表。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    
 

【提案 5】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檢送本校「院長遴選準則」（草案）乙份，提請  討論。 

說明：本校「院長遴選準則」（草案）係依據本（100）年 9 月 15 日院長選任相

關規定研修小組第 1 次會議確立之原則擬訂，敬請  惠示卓見。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本案請鄭副校長與人事室主任本案請鄭副校長與人事室主任本案請鄭副校長與人事室主任本案請鄭副校長與人事室主任依與會主管意見依與會主管意見依與會主管意見依與會主管意見討論後再議討論後再議討論後再議討論後再議。。。。    

    

參參參參、、、、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    

項次 主席裁示事項 統籌辦理單位 

1 
請林副校長請林副校長請林副校長請林副校長邀邀邀邀集集集集國際處及學務處國際處及學務處國際處及學務處國際處及學務處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合辦合辦合辦合辦國際青國際青國際青國際青

年大使年大使年大使年大使校內校內校內校內薦送薦送薦送薦送之相關之相關之相關之相關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國際處國際處國際處國際處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7171717 時時時時 5 5 5 5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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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報告報告事項事項事項事項【【【【第第第第 1111 案案案案】】】】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國國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書委託審查實施辦法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書委託審查實施辦法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書委託審查實施辦法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書委託審查實施辦法    

    
       100 年 9月 21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通過 

100 年 10 月 5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修正通過 

 

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稱本校）為協助教師取得嚴謹之專書出版審查證明，特訂定「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書委託審查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作為教師升等、專書獎

助、專書計點等證明之用。  

二、 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審辦法」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下列單位審查通過出版

之學術專著，不需再申請專書委託審查： 

(一) 國內外大學設有審查制度之出版編輯委員會。 

(二) 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設有審查制度之出版編輯委員會。 

(三) 國科會公告之受理專書書稿審查之期刊編輯委員會。 

(四) 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機構彼此合作出版，或與出版社合作出版，且共同設有出版

編輯委員會。 

(五) 本校各學院認可之國內外具有編輯委員會審查機制之出版社，並送校教評會備

查者。 

凡教師學術性專書著作有下列情形者，得委由圖書館出版中心代送外審： 

(一) 擬申請本校專書計點、專書獎助。 

(二) 非由上述單位審查出版而欲取得嚴謹之專書審查證明。 

三、 本校「出版中心出版諮詢委員會」可就專書之學術性決定是否代送外審，若專書具學術

性，則建議三名校外學者專家，採匿名方式進行審查。 

四、 申請程序 

(一) 請申請人備專書四冊、檢附「專書委託審查申請表」，註明申請用途，送圖書

館出版中心，並先繳納三名審查者之審查費。 

(二) 專書審查至少需費時二個月，請申請者自行掌控送審時間，以免錯過各項申請

時程。 

五、 審查費用 

(一) 專書委託審查之審查費比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出版中心出版品審查費

給付標準」支付。 

(二) 申請人請先至出版中心繳納審查費，若三位審查者審查總分達三分以上，將由

本校研發處補助審查費，並退還申請人繳納之審查費。 

六、 本辦法經本校學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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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提提提提案案案案 1111】】】】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 目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參與國際交流及增加海外實務工作經驗，

增進學生全球視野，培養具國際競爭力人才，鼓勵本校系、所、跨領域學程（含學位學

程、學分學程）辦理海外實習，特訂定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 依據 

本校「99－103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重點二「培育跨領域人才，提升就業競爭力」。 

三、 實施時間 

自 100 學年度起試辦 3學年。 

四、 申請條件 

（一） 以本校各系、所、跨領域學程（含學位學程、學分學程）為申請單位。 

（二） 申請計畫書中所列之學生正式實習期間不可短於 2週。 

（三） 每年補助名額以本計畫年度經費額度內支應為限，並提本校就業輔導委員會評

審決定之。 

五、 申請時間 

本案受理申請時間為每年的 10 月和 4月，申請單位應檢附海外實習計畫書（如附件一），

於截止日前送交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以下簡稱本處）提出申請。 

六、 補助項目 

（一） 申請單位之行政庶務費用（上限為 5萬元）。 

（二） 實習學生之來回機票：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

數額表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機票費金額

表｣全額補助。 

（三） 實習學生保險費：依｢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意外險共同供應契

約｣之規定辦理。 

（四） 其餘項目依計畫書所列，但每一申請系所至多補助 3名學生，補助經費總額由本校

就業輔導委員會議依下列數點進行審議後核定： 

1. 計畫能否促進學生理論與實務之連結； 

2. 計畫能否發展其專業能力； 

3. 實習類型與時數是否妥切； 

4. 評量方式是否能真實評估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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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否對未來本校發展與學生就業有所助益； 

6. 經費編列是否合宜且妥適； 

7. 以及海外實習機構之聲譽是否有助本校之發展。 

七、 核銷方式 

申請單位應於海外實習結束一個月內備齊海外實習成果報告與光碟（如附件二）及經費

核銷清單送交本處。 

八、 其他相關規定 

（一） 如有學生發生重大事件時，申請單位得安排教師以專案親往輔導。 

（二） 參與計畫之學生如有解約、更換海外實習機構、變更或取消行程、休學、退學

或逾期返國等情事，應事先報請申請單位並經本處同意。 

（三） 具役男身分學生，應依「役男出境辦法」，在預定出國前一個月至生活輔導組辦

理相關手續。  

九、 受補助之申請單位未依規定辦理核銷或繳交成果報告者，將列入來年經費補助評審

之參考。 

十、 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經費自本處教學訓輔成本項下支應。 

十一、 本計畫專責單位為本處，並由本校就業輔導委員會議指導。 

十二、 本計畫經本校學術主管會報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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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海外實習計畫書(僅供參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年度  學期 

                             

    

海外實習計畫書海外實習計畫書海外實習計畫書海外實習計畫書    
                      

 

 

申請單位全銜：   

執 行 期 程 ：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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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海外實習基本資料表海外實習基本資料表海外實習基本資料表海外實習基本資料表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活動內容大綱 
 

 

實習內容 

 

實習類型 
□全時實習（共計＿＿小時） 

□部分時數實習（共計＿＿小時）  
 

海外實習期程   

實習學生人數   

實習成績評量方式   

總經費    

承辦人 

姓名： 

聯絡電話： 

E – mail： 

 

 

 

 

實習機構連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E – mail：  

 

 

 

 

貳貳貳貳、、、、海外實習活動目標海外實習活動目標海外實習活動目標海外實習活動目標    

參參參參、、、、海外實習活動內容海外實習活動內容海外實習活動內容海外實習活動內容    

肆肆肆肆、、、、海外實習期程海外實習期程海外實習期程海外實習期程    

請詳列規劃實習學生在海外實習的起迄時間與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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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海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海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海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海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機構所在地點或國

家 

 

 

實習機構國際聲譽 
 

 

提供實習學生之待遇  
 

實習機構連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E – mail： 

 

 

 

陸陸陸陸、、、、海外實習活動經費海外實習活動經費海外實習活動經費海外實習活動經費概算表概算表概算表概算表    

項目 單價 總價 備註 

實習學生來回

機票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

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

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

表及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

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機票費金額表｣核

實支應 

保險費   

依｢教育部辦理大專

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

體意外險共同供應契

約｣核實支應 

行政庶務費 

印刷費、誤餐費、用品費、

工讀費、雜支等。  

上限50,000元 

工讀費為100元/1小

時，上限30小時 

合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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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海外實習成果報告（僅供參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年度  學期                   

    

    

海外實習成果報告海外實習成果報告海外實習成果報告海外實習成果報告    
 

 

    申請單位全銜：   

執 行 期 程 ：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註：請將「實習計畫」與「成果報告」一併儲存成光碟乙份，送交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實習輔

導組。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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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海外實習基本資料表海外實習基本資料表海外實習基本資料表海外實習基本資料表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實習學生人數   

實習機構   

實習成效評估說明   

承辦人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實習機構連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註:請檢附海外實習機構之邀請函或簽訂之海外實習契約書。 

 

 

  貳貳貳貳、、、、海外實習學生名冊海外實習學生名冊海外實習學生名冊海外實習學生名冊    

序號 姓名 
系、所、跨領域學程（含

學位學程、學分學程） 學號 實習領域 實習機構 實習期間 

       

       

       

       

       

       

       

       

       

       

 

參參參參、、、、海外實習學生心得報告海外實習學生心得報告海外實習學生心得報告海外實習學生心得報告（（（（不得少於不得少於不得少於不得少於 1000100010001000 字字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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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海外實習活動照片海外實習活動照片海外實習活動照片海外實習活動照片    

    

    

    

實習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相片黏貼處》 

《活動相片黏貼處》 

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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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海外實習滿意度問卷調查海外實習滿意度問卷調查海外實習滿意度問卷調查海外實習滿意度問卷調查（請檢附統計表，不須檢附個人填答之問卷）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調查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調查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調查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調查表（（（（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一、基本資料 

（一）系、所、跨領域學程（含學位學程、學分學程）：__________ 

（二）年級：□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其他__________ 

（三）實習活動名稱：__________ 

 

二、您對本校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的滿意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非
常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滿
意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尚
可
尚
可
尚
可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實習機構派給您的職務與工作內容是否讓您滿意？ □ □ □ □ □ 

2.實習機構的工作環境是否讓您滿意？ □ □ □ □ □ 

3.海外實習專責人員的教學方式與態度是否讓您滿

意？ 
□ □ □ □ □ 

4.實習成績評分項目是否讓您滿意？ □ □ □ □ □ 

5.整體而言，本次海外實習對您在實務學習與發展專 

業能力的幫助？ 
□ □ □ □ □ 

※其他建議事項： 

                                      

                                      

（問卷到此結束問卷到此結束問卷到此結束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謝謝您的填答謝謝您的填答謝謝您的填答！！！！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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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3333】】】】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    
100 年 10 月 5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通過 

一、 為鼓勵優秀高中畢業生就讀本校，特訂定本項獎學金實施要點。 

二、 獎勵對象：錄取就讀本校大一新生，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優異及曾獲國際重要競賽獎

項者。 

三、 獎學金申請標準： 

(一)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達 73 級分以上者。 

(二) 獲得國際奧林匹亞競賽銅牌獎以上者。 

(三) 獲得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或其他經教育部認定之國際科學展覽四等獎以上者。 

(四) 參加音樂、美術、體育等競賽表現傑出優異，足以為學生學習典範者。 

四、 獎勵名額：依各年度經費審定，原則上為 10 位名額。 

五、 獎學金金額與領取方式： 

(一) 每名獎學金總額為新台幣 410,000 元。 

(二) 符合第三點 (一)、(二)、(三)、(四)項之其中任一項者，經審查通過後，一次發給獎

學金新台幣 200,000 元整。 

(三) 凡經審查通過之獲獎者，自大二上學期起至大四下學期止，若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

名次在各系該班學生前百分之三十以內或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八十分以上者，則該學

期可續得新台幣 35,000 元獎學金，期間若成績未達所訂標準，則取消當學期得獎資

格。 

六、 申請期程：每學期開學二周後受理申請。 

七、 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件。 

(二)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證明。 

(三) 參加國際重要競賽獲獎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八、 審查程序：由教務處組成委員會審查，並公告結果。 

九、 經費來源：本校校務基金。 

十、 獲獎學生不得再請領校內其他獎學金，獎勵期間辦理休學者，即終止獎勵資格且名額

不得遞補。 

十一、其他： 

(一) 申請人所繳納之資料，如有偽造、假借、塗改之不實情事，經錄取後發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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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撤銷錄取資格，其不法獲致之獎學金，本校除依法追還外，並提送本校獎

懲委員會審議。 

(二) 保留入學資格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於當學期保留學籍或休學者，取消得獎資

格。 

十二、本要點經本校學術主管會報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試辦二年，並視執行情形修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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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444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碩士碩士碩士班班班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要點 
100 年 10 月 5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通過 

一、 為鼓勵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優秀學生就讀本校日間學制碩士班，特訂定本項獎學金實要

點。 

二、 獎勵對象：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且歷年學業成績名次列班級前百分之十以內，經碩

士班推薦甄選入學管道錄取，並就讀本校當學年度日間學制碩士班者。 

三、 獎勵名額：每一研究所以提供至少一名為原則。 

四、 獎學金金額及領取方式：經審查通過者，每學期領取新台幣36,000元。獎助方式如下： 

  (一)獲獎學生一年級下學期至第二學年，若每學期獲系所續推薦者，則可續得獎學金新台 

幣36,000元整。 

  (二)本獎學金領取以入學後兩年內為限，惟提前畢業者，則領取至學生畢業當學期止。 

五、 申請期程：本校每學年碩士班推薦甄選錄取放榜後，由系所提出申請名額及名單。 

六、 審查程序：由教務處組成委員會審查，並公告結果。 

七、 經費來源：各系所推薦第一位名額之獎學金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支應，其餘名額

之獎學金所需經費，由該系所結餘款或業務費支應百分之五十，本校校務基金支應百

分之五十，並提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 

八、 獎勵期間辦理休學者，即終止獎勵資格且名額不得遞補。 

九、 其他： 

（一）申請人所繳納之資料，如有偽造、假借、塗改之不實情事，經錄取後發現者，即

刻撤銷錄取資格，其不法獲致之獎學金，本校除依法追還外，並提送本校獎懲委

員會審議。 

（二）保留入學資格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於當學期保留學籍或休學者，取消得獎資格。 

（三）審查結果公告之獲獎者如因故放棄，得由系所於甄試備取截止日前逕提合於資格

之遞補名單。 

十、本要點經本校學術主管會報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試辦二年，並視執行情形修訂之。 

 


